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引进高层次人才
公告

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隶属昆明市教育体育局管理，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是集教育教学研究、教育科研和指导培训为一体的综合业务部门。承担教育教学理论的传播转化，教育思想的创新及全市教育科研的规划、管理等工作，为上级行政部门教育宏观决策提供服务，为学校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和服务。
根据我院发展需要，结合《昆明市引进人才实施细则》、《关于印发<昆明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单位引进紧缺急需优秀教师办法>的通知》、《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事业单位调配管理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拟引进各学科高层次优秀在职在编教师4名。现就我院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条件
（一）学科教研员及课程规划、资源建设教科研人员引进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规定。
2.具有研究生（含）以上学历（学位）或副高（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获昆明市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课堂教学竞赛第一、二名的。
3.具有一线教学工作经验6年及以上。
4.年龄不超过45周岁，副高（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可适当放宽至48周岁（197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5.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学科研究能力，具有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教科研人员引进条件
1.教育类相关专业。
2.具有研究生（含）以上学历或副高（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理论政策研究教科研人员须在区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从事教育决策咨询研究、课题管理或管理工作3年及以上。
[bookmark: _GoBack]4.年龄不超过45周岁，副高（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可适当放宽至48周岁（1975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5.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教科研能力，以及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引进岗位及名额
	学科（岗位）
	名额

	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员（专技岗）
	1

	综合实践活动学科教研员（专技岗）
	1

	理论政策研究科研人员（专技岗）
	1

	课程规划、资源建设教科研人员（专技岗）
	1


三、引进办法
对接受报名资格审查通过人员组织业务考核，对考核合格人员进行综合考察，确定拟录用人选。
四、引进流程
1.以简历投寄报名。请于2023年7月10日前将签字盖章的《引进教科研人员报名表》及个人简历以纸质稿形式投寄至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或电子稿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1750194786@qq.com；邮件主题均以“姓名-职称-学科-学历”命名，不符合要求者不给予受理。
2.单位初审：我院根据简历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的教师，会通过电话联系参加业务考核。
3.业务考核：我院根据初审情况，组织专家考核组对相应学科引进教师进行业务考核，考核包括教学（教育科研）考核、论文（咨询报告）评审、综合面试三个环节。在考核期间需带身份证、职称证、教师资格证、学历学位证、荣誉证书的原件，进行审查。
4.对拟录用人选综合考察体检结束后，我院研究，确定录用人员，正式办理调动审批手续，并根据单位实际空岗情况进行聘用。
五、联系方式
单位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翠湖北路小吉坡5号
联系电话：0871-65392496
电子简历投送邮箱：1750194786@qq.com




昆明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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